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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鸣

住宅小区内因树引发的纠纷时
有发生，媒体也多有报道。居住在
底层的居民认为树大挡风、遮阳，
影响通风、采光、日照，强烈要求
修剪树枝，或砍伐、迁移。个别的
甚至自行动手，把房前的大树“砍
头去手”，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和
几片叶子。而居住在高层的居民觉
得树越大越多越好，既享受绿化美
景，又不影响通风采光和日照。

最近，我市某小区就发生了一
起“树被‘砍头’违法还是树违法
被‘砍头’”的争议。该小区建成
于本世纪初，房屋周围种植了许多
樟树、广玉兰、冬青等乔木，经过
10 多年的生长，树直径有几十厘
米，树高超过了 4层楼。居住在底
层的居民终日不见阳光，白天还需
要开灯，强烈要求物业部门修剪树
木，有的甚至以不交物业费相要
挟。物业部门无奈作出决定，削去
树冠，还阳光于居民。然而，刚开
始行动，就遭到另一部分居民的反
对。不但当面阻止，而且向媒体报
料，上告绿化管理部门，说什么物
业管理人员毁损树木、破坏绿化。

此事经媒体曝光，物业负责人被绿
化管理部门约谈，“砍树头”行动
被迫停止。

树头被砍，树冠被削，表面上
看，的确不符合《宁波市绿化管理
条例》 第 28 条“禁止破坏草坪、
绿篱、花卉、树木、植被”的规定，
有违法之嫌。而且，原先房屋犹如建
在森林中，郁郁葱葱，满眼绿色，现
在变成了一排排无头秃树，也有碍
观瞻。但砍树是不是真的违法呢，却
有待商榷。法规授权物业管理单位
负责管理小区绿化（见《条例》第 22
条），其就有权利让小区内的树木长
得又高又大，也有权利让小区内的
树木不长高不长大，一切以居民的
利益和愿望为出发点。这次的“砍树
头”行动虽然用力大了点，但实际上
是物业人员行使管理职权，是 10多
年来对小区树木疏于管理，很少修
剪，任其疯长的一种补偿。此外，当
初的房产开发商绿化规划不科学不
合理，在小区内大量种植高大乔
木，也难脱干系。

更有人提出：小区内树被“砍
头”并不违法，而是树违法了才被

“砍头”。此话怎么讲？通风、采
光、日照权，是法律赋予房屋所有

者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国家
《民法通则》 第 83条规定，不动产
的相邻各方不得侵害通风、采光
权。《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规定，住宅日照满窗大寒
日不少于 2 小时，冬至日不少于 1
小时。规划管理部门在审批住宅项
目时有明确的间距要求，必要时还
要进行日照分析，以符合国家法规。
若审批的项目未满足日照要求，即
为违法审批，行政诉讼必败无疑。房
产开发商不得将不符合日照要求的
房屋出售。法律还规定，下位法服从
上位法，地方法服从国家法。回头来
看这个小区的“砍树头”行为，就不
难发现，是树剥夺了人的通风采光
权，是树违反了国家有关法规。因
此，将树头砍去，树冠削去，是树“罪
有应得”。即使将遮阳挡风、造成住
户通风权、采光权、日照权受侵害的
大树砍伐或迁移，因有上位法支
持，也与违法无涉。若绿化管理部
门以破坏绿化为由处罚当事人，房
屋所有人甚至可以反诉树的主管部
门违反民法、规划法。

事实上，树并不知法律为何
物，小区内树木被损被毁，树是无
辜的。小区内因树引发的纠纷，责

任不在树，而在于树后面的人。为
了避免和化解纠纷，共同维护并享
受小区的绿化，笔者建议物业管理
单位要切实履行小区的绿化管理责
任，每年及时定期修剪维护绿化，
切不可平时不管，树大成灾，居民
反映强烈才进行破坏性修剪，影响
小区绿化景观。在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的基础上，由物业管理单位、业
主委员会牵头，对小区的绿化进行
更新改造，提升绿化档次。征得绿
化管理部门的同意后，砍伐和迁移
部分价值不高、遮阳挡光的树木，
补种一些观赏价值高的树木。新建
住宅小区，开发商要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多种花卉、绿草，少种大
型树木；多种灌木，少种乔木；多
种落叶树，少种常青树；住宅建筑
之间禁种大树。规划、绿化管理部
门要严格把好审批关，搞好事后的
监督检查，从而使小区真正成为居
民满意，绿色、美丽、舒适、宜居
的家园。

树被“砍头”违法还是树违法被“砍头”

盛 翔

“双十一”才走，“双十二”又
来。对所有参与其中的商家来说，
这是名副其实拿销量说话的品牌比
拼日。其中那些爆款，往往有一个
共同特点：便宜的好货。

便宜也可以买到好货，电商的
繁荣一再证明这个道理。好货也可
以卖得便宜，恰是电商的最大价值
之一。痛点在于，还有很多便宜的
好货，就像山谷寂静角落里的野百
合，因为没有品牌，无法为人所
知。如何让那些便宜的好货，能够
低成本地打响品牌？这不仅是企业
关心的，也是消费者关心的，同时
还是国家关心的。

品牌不响，没有知名度，渠道

不畅，层层分销，成本很高，这是
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局。一些中
小企业，一旦出口需求量有所波
动，内需又没有打开，就会出现很
大的经营风险。很多给国外产品做
贴牌的国内企业，无奈把“甘蔗最
甜的部分”拱手让人，并不是因为
没有工艺，也不是因为没有品质，
而是苦于没有品牌。

深圳有个叫家卫士的扫地机器
人工厂，每年有超过 100万台扫地
机器人在这里诞生，它们被烙上霍
尼韦尔、惠而浦、必胜、飞利浦等品
牌标识，送往全球各地。不同的品牌
标签，直接决定产品身价高低——
同样的产品，贴上国际品牌标签，
价格飙升数倍。而其自主品牌商
品，因为没有品牌知名度，价格优

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
有质量无品牌的中国制造，现

实中大量存在着。如何让有品质的
产能脱颖而出，让消费者获得实惠？
电商平台理应有所作为。2018年 12
月，家卫士作为首期试点工厂，正式
加入某电商平台“新品牌计划”，通
过“给生产线装满摄像头”实行可视
化生产及大数据扶持，打通需求与
生产端的信息流，培育品牌知名度，
让消费者获得更多实惠，以有效解
决产品品质的信任痛点。

品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
追求，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升级的方
向，是企业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过硬的品质是打造品牌
的基石，但不能仅有工匠精神没有
品牌意识。中小企业通过提升品牌

意识，能够让存在于流通和营销环
节的价值回归制造业本身，让更多
被国际品牌拿走的附加值回流中国
制造，这既是自身发展之道，也是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消费崛起是中国制造企业的大
机遇。“便宜有好货”的高性价比
购物，始终是最真实的市场需求。
如何让高质量的产品卖得便宜，让
便宜的好货畅销成为可复制的成功
商业模式，让价值回归生产与消费
两端，既是企业的需要，也是消费
者的需要，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的需要。

过去，品牌战略好像离中小企
业很远，如今，互联网平台优势能
够将其拉近。新电商带来了新的供
需模式，能够让更多有质量无品牌
的中国制造，不再只为他人作嫁
衣，而能够孕育大量自主品牌，如
果更多电商和零售业主体一起齐心
协力做这件事，中国制造有质量无
品牌就会成为历史。

让中国制造不再有质量无品牌

胡文汉

临近年底，带薪年休假的话
题又引发热议。今年是《职工带
薪年休假条例》实施十周年，到
现在却只有逾半数的职工享受了
带薪年休假，这一制度的落实情
况难称理想 （12 月 11 日中国新
闻网）。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一项调查显示，40.1%的受
访者表示“没有带薪年休假”，
4.1%“有带薪年休假，但不能
休”，18.8%“有带薪年休假，可
以休，但不能自己安排”，而

“有带薪年休假，可以休，且可
自主安排”的仅占 31.3%。由此
可见，无假可休、有假难休，确
实是很多人面临的现实问题。

按道理，从 1995 年 1 月 1 日
《劳动法》 正式实施，实行带薪
年休假制度，到 2008 年 《职工
带薪年休假条例》出台，规定了
具体的休假天数，再到《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 提
出“2020 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
度能够得到基本落实”，我们享
受带薪年休假应该再正常不过，
为何现实却始终不理想呢？

其中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
最关键的就是劳资双方的弱强地
位有待改变。毕竟，没有职工不喜
欢带薪年休假，之所以没假休或
有假难休，无外乎必须考虑用人
单位的“感受”。因此，如何从根本
上改变员工“吃人嘴短、拿人手
软”的弱势地位或弱势心态，是落

实带薪年休假的关键所在。
逐利性是市场经济的本性。指

望用人单位的觉悟，抑或个体的据
理力争，带薪年休假制度能够在全
社会层面得到基本落实，效果恐难
乐观。从制度层面对员工真正享受
带薪年休假进行更有力的保障是根
本出路。值得一提的是，带薪年休假
连续几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劳
动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十
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等体现的是
一种国家意志，能不能落实好这项
民生福利，涉及政府公信力。

事实上，带薪年休假相关制度
已经较为健全，欠缺的是执行力。
现实中，单位违规后受处罚力度小
甚至“零成本”现象并不少见，以至
于年休假不休没补偿、跨年自动清
零、年休假被指定或冲抵、跳槽后年
休假缩水……这一系列大行其道的
潜规则，在相关制度中都能找到对
应的破解之道，潜规则其实在明摆
着违规。正因如此，只有让制度真正
落实落细，带薪年休假才能全面照
进现实。

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的各种负担
比较重，在企业生存和员工休假需要
之间，企业生存往往更为重要——即
便站在员工角度看，少休几天假，也
比失业强好多。因此，积极兑现近年
来国家为企业减负的各种好政策，
并着力扶持民营企业、大力繁荣市
场经济，始终是落实带薪年休假的
重要配套举措。说白了，既要在制度
上保障员工有假休、敢休假，也要从
政府层面保障企业“休得起”。后者
同样是一个民生问题。

落实带薪年休假突破点在哪

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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